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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则诱导合约交易

当前，央行数字货币试点在深圳、苏州、

北京、成都等地加速铺开，不论是机构还是个

人，参与试点积极性空前。不过，央行数字货

币热度上涨的同时，也有币圈机构乘风再起，

披着“数字货币”的外衣，打着“一夜暴富”的

口号，制造一个个新骗局。

3月9日，北京商报记者通过百度搜索“数

字货币”关键词发现，目前，仍有不少以“数字

货币”为噱头，但实际是吸引用户投资虚拟币

的平台。以其中一个名为“区块链龙骑士团

队”的平台为例，其号称可提供专业的币圈社

群服务，现货年化收益最高可达600％。

如何实现这么高的收益？平台进一步宣

传，可免费进入币圈社群了解。北京商报记者

点击后，需先添加该平台弹出的个人微信号，

一个名为“多姐”的人士向记者发来了一份关

于数字资产交易平台“COINBENE”的宣传海

报及操作指南。该平台号称“百倍收益”“无门

槛”“无均摊”，专注永续合约；而指南中则进

一步介绍了关于该平台认证以及“C2C充值”

“C2C提现”“充币”“提币”“合约下单”等一系

列操作方式。

从操作指南来看，该交易所买币可支持

银行卡交易、支付宝交易等多个支付方式，该

人士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必须在COINBENE

进行认证、充提币、合约交易后，才能申请进

入币圈投资社群。

目前，币圈所称的合约交易，又称期货交

易，是一种将交易品远期交易的模式。一是既

能做多又能做空，可双向获利；二是可以加杠

杆，以小博大。通过合约交易及交易所推出的

上百甚至上千倍杠杆，让本就波动巨大的币

市也变得更加危险疯狂。北京商报记者注意

到，就在截至3月9日16时46分的近24小时内，

合约帝数据显示，共有64996名币民爆仓，爆

仓金额达5.33亿美元。

充值39万元后“打水漂”

“虚拟币是近几个月的热门词，无论是从

特斯拉CEO马斯克公开喊单带货，还是最近

美图秀秀母公司购买虚拟币的事件，整个市

场热度由机构和大V掀起，加速了虚拟币的市

场狂热气氛。”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人工智能变

革与管理学院区块链技术与应用研究中心主

任刘峰称。

3月9日，武汉市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发

文称，近日接到市民报警称，在家通过股票交

流微信群添加了一个微信好友，对方讲述“数

字货币”投资的相关知识并向其推荐购买“数

字货币”赚钱。该市民信以为真，陆续向“ 泰达

币AAC永续合约”App平台充值共计39万

元，后发现无法提现，这才意识到被骗报警。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武汉市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称，目前市

场上很多所谓“数字货币”实际均为非法定数

字货币。同时，某些机构和企业推出的所谓

“数字货币”以及所谓推广央行发行数字货币

的行为可能涉及传销和诈骗，市民尤其要小

心传销币、社交群、假平台、假网站、假钱包等

多类情形。

此外，河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以下

简称“河南金融局”）也于2月发布风险提示，

提醒公众进一步防范“虚拟货币”非法活动。

“什么热度高一般就宣传什么，很多小白

和老人都不懂，圈里还有专业的拉人头团队，

利用很多普通人对‘数字货币’不够了解，推

广其项目具有高额收益，并能进行层层分

润。”币圈人士王丽（化名）告诉北京商报记

者，根据投资人的投资需求，币圈资金盘发行

也会有固定的发行周期，一般3、4月是项目方

推广资金盘的黄金期。在他们看来，“韭菜”们

过完年后，投资需求最为旺盛，因此这个时候

资金盘会通过各种高收益吸引投资者入场，

基于币价的一次次控盘，让投资者尝到一定

甜头后，再一步步进行收割；也有资金盘会通

过大肆宣扬区块链技术、“数字货币”等，对项

目进行华丽包装，并以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宣

传，对资金项目进行线上、线下等多渠道推

广，吸引新的资金入场。

复旦大学张江研究院教授、数字经济研

究中心执行主任陈文君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币圈诈骗行为还是新瓶装旧酒，实质没有太

多变化，大多是在诈骗形式上增加了套路。在

她看来，大多传销诈骗的币圈机构被打击后，

线下诈骗有所收敛，而网络传播比较多，老年

消费者是被骗的重点。

一业内分析人士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

访时透露，相较以前简单的培训班、带单、卖

虚假矿机的诈骗行为，现在出现了更多以一

条龙投资服务，以及矿机代买、代管、代售、包

出入金兑换等更具专业门槛和组织性的新模

式、新套路。一般在币圈牛市时会以高额利润

来诱惑投资者，熊市则直接跑路。

“总体来说，主要通过多级传销、承诺低

风险超高收益，有的甚至以中途退出收取高

额手续费的形式，阻止进入资金盘的资金退

出。”前述分析人士补充道。

线上线下诈骗升级

针对非法虚拟货币市场，监管部门一直

保持高压打击态势。河南省金融局提醒，任何

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从事代币发行融资活

动；任何所谓的代币融资交易平台不得从事

法定货币与代币、“虚拟货币”相互之间的兑

换业务，不得买卖或作为中央对手方买卖代

币或“虚拟货币”，不得为代币或“虚拟货币”

提供定价、信息中介等服务；各金融机构和非

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开展与代币发行融资交易

相关的业务。

前述业内分析人士称，从目前来看，币圈

机构通过电信渠道进行诈骗更为普遍，其次

就是打着所谓线下上课的名义行着诈骗的传

销行为。因此，建议执法机构一方面要关注线

下传销行为的“升级转型”，尤其是借着“数字

货币”的名义行骗，另一方面也要关注线上网

络空间的诈骗行为。

在多位业内人士看来，除了严防机构违

法行为外，目前，大众也需要构建自己的认知

水准，不要轻易被宣称所谓的高额利润所诱

惑。陈文君指出，做好消费者教育非常重要，

特别是对于老年人及部分中年人，要正确看

待“数字货币”，切忌听信夸张宣传。

多地警方提醒道，市民理财投资一定要

选择合法正规的平台和机构，可以在证监

会、期货业协会网站了解其资质或实地查看

情况；切勿轻易相信QQ、微信群里所谓的

“老师”“专家”“精英”，更不要在一些来历不

明的网络平台和App上投资，这大多都是骗

子搭建的虚假平台，可以随意修改数据；此

外，切勿盲目加入未经核实的投资理财群，

群里可能除了“入局者”以外，全部都是骗

子，会让其不知不觉落入圈套。

北京商报记者 岳品瑜 刘四红

“你好，我是来自币安的客服，现邀请您加入我们的‘数字货币’交流群，一起分享

学习投资技巧……” 近两日，北京商报记者频繁接到关于虚拟代币投资的营销电话，

该人员问是否有“数字货币”投资需求，并号称有“专业币圈交流群”，可手把手带领投

资价值盘、实现资产增值，甚至一夜暴富。

近期随着虚拟币价格大涨，币圈通过电话拉人头、微信群带单，诱导新用户炒币

的乱象再次泛滥，甚至有机构以“数字货币”之名行币圈诈骗之实，号称年化收益最高

可达600％，但实际却是引导用户买币甚至进行合约交易，其中风险尤须警惕。

披着“数字货币”外衣的币圈机构再起，号称年化收益最高可

达600％，但实际却是引导用户买币甚至进行合约交易。

有市民陆续向币圈诈骗平台充

值39万元后“打水漂”。

乱象

专家建议

不要轻易被宣称的所谓高额
利润所诱惑，切勿盲目加入未
经核实的投资理财群。

案例
尤其要小心传销币、社
交群、假平台、假网站、
假钱包等多类情形。

警方提醒

当购入新车时，你可曾被4S店销售员软硬兼施要求同步购买其所推车险，乃至被要求缴纳“续保押金”？

当爱车受损时，你可曾面临过保险公司“舍近求远”，将你的事故车按照“近亲原则”推修给了与之合作的4S店？

当保险将到期，你可曾遭遇在未允许外泄信息的情况下，被闻所未闻的保险公司、4S店车行电话轰炸？

当定损维修时，你可曾遇到定损员和4S店或修理厂“狼狈为奸”，邀你上演一出“偷梁换柱”只为多拿到理赔金？

又是一年3·15，为帮助消费者“避雷避坑”，北京商报记者起底“车险江湖”中的种种猫腻，教你如何见招拆招。

家住湖北的东风日产阳光车主黄笑（化

名）向北京商报记者抱怨称，自己买新车时，

被4S店同步进行了软磨硬泡的车险推销。黄

笑表示：“这家4S店新车上险推荐的产品并非

我所需，况且我在保险公司有‘熟人渠道’，能

买到更划算的车险产品。我本欲拒绝在那家

4S店买车险，却被告知若不投保的话，购车所

享优惠将会大打折扣。”

贷款买车的宝马车主宋飞（化名）却不

同，他吐槽了自己在4S店遇到的“定制套餐”

经历。“当初贷款买车、分期付款时，4S店便强

制要求我上全险，甚至要我交‘续保押金’，之

后继续在这家4S店投保。”宋飞如是表示。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消费

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买新

车必须购买车险涉及到强制性消费，侵犯了

消费者的选择权，消费者可以拒绝。”江西锦

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马保军律师分析

道，案例中的现象明显属于强制消费的行为，

严重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商业保险应该是一种自愿性质的保险，

任何的变相强制都可能是不合适的行为。”清

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中国保险和养老金研

究中心研究总监朱俊生如是评价。

首都经贸大学保险系副主任李文中补充

称：“消费者选择之后也需要遵守合同约定，

不能买车后找到更便宜的投保渠道，就想撕

毁当初的购车合同约定。”

家住北京市的车主贺琳（化名）向北京

商报记者报料称，她近日在丰台某小区发生

剐蹭事故，向交警及保险公司报案后，却接

到了远在房山的4S维修店电话。贺琳不禁心

生疑窦：自己当初投保的4S店近在咫尺，开

车10分钟左右便能到达，为何远在房山的4S

店却主动请缨？多方调查发现，贺琳的车在

报案之后，被她所投保的保险公司推修给了

与该险企合作的房山4S店。

原来，所谓4S店修理厂不收返点，看重

的其实是保险公司“引流”来的修理、保养费

用。“这可比卖车卖保险更赚钱，也是比提成

更隐秘的‘维修返点’。”4S店修理厂员工贾

东（化名）向北京商报记者如是表示。

“修理厂和保险公司之间会签有合作协

议，比如零部件打折、送修比约定等。”某车

险业内人士认为，贺琳的遭遇，只是4S店修

理厂和保险公司之间“投桃报李”现象的一

个切面。

然而，这样的“互利共赢”，却可能让消

费者为之买单。李文中指出，这种情形下，保

险公司可能凭借其专业优势地位侵害消费

者的选择权。他表示：“对于此种情况，监管

部门可以要求保险公司和消费者商定事故

车辆修理机构时，提供多个合格机构供消费

者选择。另外，如果4S店修理厂因此而向保

险公司特定工作人员‘返利’，那么保险公司

相关人员则涉嫌违法犯罪。”

“我记得当初买车险的时候，销售员告诉

我要记住车险到期日，及时续保。现在看来，

根本不需要刻意去记日期。”湖北大众车主何

青（化名）对北京商报记者无奈表示道。在车

辆保险即将到期的一个月内，保险公司、4S店

的车险报价信息便会纷至沓来，数量多达几

十家，其中部分4S店甚至向他介绍了价值数

千元的“投保送保养”等附加服务。

这令他为自己个人信息的泄露忧心忡

忡：“我并未在这些4S店购车、修理维护或者

上险过，为何他们知道我车险将到期，到底是

谁泄露了我的隐私？”有业务员告知何青称，

是“从公司资料库拿到的”，但是公司资料库

如何获得客户信息，对方并未透露。

马保军指出：“根据《民法典》的规定，个

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

实施侵害公民个人隐私权的行为。”电话号码

属于个人信息，若保险公司、4S店等机构在未

征得消费者允许的情况下，将消费者的电话

号码推送给保险公司、修理厂、4S店等单位，

这些单位以电话、短信等方式侵扰到消费者

私人生活安宁的，则保险公司、修理厂、4S店

等单位将涉嫌侵害公民隐私权的行为。

然而，某车险理赔人员表示，保险市场

存在许多倒卖、外泄客户资料的情况，且车

险市场泄密乱象严重程度更甚于寿险，且因

能接触客户资料的环节较多，泄密信息源很

难追究。

拥有多年车龄的滴滴“老司机”张林（化

名）对北京商报记者透露，许多保险公司定损

员会和4S店修理厂、受损车车主达成协议套取

“回扣”费用。“曾经我同事的车保险杠撞坏了，

正常在外面厂家修理更换要花1000元左右。但

他最后‘托关系’去了一家4S店，定损员和他约

好定损1000元，报给保险公司的（理赔金额）则

是两三千元，中间多出来的一两千元，定损员

和他进行了‘分成’。”

无独有偶，4S店工作人员马莲（化名）在

“前东家”处，亦见识过修理工与定损员之间

“狼狈为奸”套取保费的事件。不过车主成了被

排除在外的“冤大头”。马莲回忆道：“拆解定损

之前，店里的‘老师傅’抡着锤子，将原本完好

的水箱框架完全砸坏，然后再由定损员进行拍

照定损。他告诉我，这样能向保险公司要更多

的钱，车主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也会多交钱。”

马保军介绍称，这种行为严重者将涉嫌构

成“保险诈骗罪”，属于刑事犯罪行为。他表示：

“如果4S店修理厂员工存在主动破坏受损车辆

的行为，则是对消费者合法财产的侵害，依法

是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

对于这样的“骗保游戏”，李文中认为：“车

险一直是财产保险领域保险诈骗最严重的领

域，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一方面存在‘第三

方会费’，也就是由保险公司为被保险人支付

车辆修理费；另一方面是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

称。如果再出现修理厂与保险公司定损员勾

结，那情况就更为严重。修理厂与保险公司定

损员这种相互勾结骗取保险赔偿的情形涉嫌

保险诈骗犯罪，同时也会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首先，故意扩大损失是对被保险车辆的

一种损害，甚至造成车辆安全隐患；其次，这种

故意扩大损失增加赔款可能会导致被保险车

辆续保保费的增加。”李文中指出。

起底车险江湖猫腻

猫腻一

新车捆绑保险销售抽提成
猫腻二

推修诱导伴随隐秘“返点”
猫腻三

揽客上门暴露信息漏洞

猫腻四

修理厂与定损员勾结骗保 消费者如何辨“坑”

面对上述车险江湖猫腻，车

险消费者应该如何“擦亮眼”？

李文中建议：“首先，消费者

一定不要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而

参与其中，一方面这会涉嫌犯罪，

另一方面最终损害的是全体投保

人的利益；其次，对于强行捆绑销

售行为可以说“不”，必要时可以

依法维权；再次，如果不想自己的

车辆成为保险公司与4S店之间的

交易筹码，消费者在与保险公司

商定事故车辆修理机构时应当维

护自己的选择权，避免被保险公

司理赔人员支配。”

另外，有保险业内人士指

出，在事故发生之后，车主切忌

不与保险公司联系，就全权委托

给修理厂理赔，然后再找险企报

销费用，而是应该先报警、再向

保险公司报案，保险公司派人查

勘定损后，再对车辆进行修理，

最后提交单证进行赔付。否则，

若险企不承认车主修理车辆的

4S店，或者认为修理费用高出定

损费用，损失和差额部分可能就

由车主自己承担。

同时，有汽修业相关人员建

议，车主修车后应该向保险公司

索取定损单，如发现定损内容与

实际维修项目不符，则可认定修

理厂有伙同保险公司定损员骗保

的暗箱操作行为。

北京商报记者 陈婷婷 周菡怡


